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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培训班讲义之一:《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的制定与执行的若干

问题（提纲） 
 

更新日期：2004-9-23 14:20:53  信息来源：审计学会  字号调整： 大 中 小 

                                                    前     言     

   《办法》的制定过程和框架结构 

    最近几年来，国家审计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表明，审计工作

迫切需要强化质量控制、降低审计风险，否则将严重损害审计工作的权威性和声誉。 

我国审计机关成立二十年，审计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审计工作的差距首先表现在审计质量控制比较差，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比较差，难以保证审计质量，存在比较

大的审计风险。因此，审计署《五年规划》提出，今后五年必须在审计质量控制上取得重大突破：要着力加强

三项基础工作，建立审计质量控制体系，进一步规范审计行为，防范审计风险；要实行审计项目全过程质量控

制和审计责任追究制度，明确主要环节的工作目标和质量要求；根据审计质量控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项审计

准则，吸取国际先进经验，规范审计管理。 

    审计署从去年5月开始研究起草《审计署审计项目质量控制暂行办法》，由董大胜副审计长主持。6月16

日项目小组组成，成员有审计署法制司、农业司、外资司、科研所、部分特派办和省审计厅人员。7月1日项目

组成员集中，开始研究起草工作，20天里搞了八稿。7月8日董审计长听取汇报，7月17日李审计长听取汇报。

两位审计长都对起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起草工作比预想的要快要好，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

见。起草小组成员夜以继日，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逐条逐字讨论这个办法；讨论中既有激烈的争论，也达成广泛

的共识，最后提出《办法（讨论稿）》。 

    去年8月在全国审计理论研讨会上，审计署和全国地方审计机关领导讨论了这个办法，一些地方审计机关

领导提出要在全国审计机关试行。9月，起草小组到全国十几个特派办、省市县级审计机关征求意见。10月27

日，起草小组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征求意见稿》。11月27日，署党组办公会议研究，原则同意这个办法，决定

在今年1月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再次征求各地审计机关的意见。今年2月10日，审计长会议通过，以审计署6

号令发布这个办法，从今年4月1日起施行。 

 

   《办法》的框架结构 

    《办法》共有8章，除去总则和附则，主体共有6章，基本框架结构是“5＋1”。“5”是指审计项目质量

控制的5个主要环节，即审计方案、审计证据、审计日记和底稿、审计报告、审计档案；“1”是指贯穿审计项

目实施全过程的“质量控制责任”。 

    1．第二章，审计方案（第6－29条，共24条）； 

    2．第三章，审计证据（第30－42条，共13条）； 

    3．第四章，审计日记和底稿（第43－55条，共13条）； 

    4．第五章，审计报告（第56－79条，共24条）； 

    5．第六章，审计档案（第80－88条，共9条）； 

    6．第七章，质量责任（第89－96条，共8条） 

    7．第一、八章，总则、附则（第1－5条、第97－100条，共9条）； 

 

    在每个质量控制环节中，主要把握两个控制重点： 

    1．质量控制的程序、内容、标准，即质量控制的技术方法； 

    2．质量控制责任。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责任一般分为四个层次： 

    ①审计人员（审计组成员）； 

    ②审计组长； 

    ③业务部门负责人； 

    ④审计机关领导。 

    划分控制责任的原则是： 



    ①根据每个环节的审计工作内容不同和质量控制程序、内容的不同，分层次负责； 

    ②权力与责任对应的原则，即每个层次拥有多大的审计权力，相应地承担多大的责任。 

 

第一章    总则 

    （一） [目的和依据] 

    这两条规定了制定《办法》的目的和依据。 

    目的：规范审计行为，提高审计质量，明确审计责任。 

    依据： 

    （二）  [ 质量控制制度 ] 

    这两条规定确立了我国审计机关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制度，这在二十年的审计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1．对审计项目实施的“全过程”都要实施质量控制。 

    2．要评估和追究质量控制责任。 

    这两条的具体内容－－全过程和控制责任－－都体现在下面每一个环节中。 

    （三）  [ 质量控制保障 ] 

 

第二章    审计方案的质量控制 

    这一章很多内容沿袭了《审计方案准则》的内容。 

    （一）  [ 审计方案 ] 

    审计方案包括审计工作方案和审计实施方案。 

    1．在什么情况下编制工作方案？ 

    2．在什么情况下编制实施方案？ 

    3．编制审计方案的主体。即谁来编制审计方案。 

    4．编制审计方案的时间。 

    5．编制审计方案在项目实施中的作用和地位。 

    （二）  [ 审前调查 ] 

    1．审前调查的时机。 

    2．审前调查的内容。包括两方面。 

       第一，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8项。 

       第二，收集与审计项目有关的资料。6项。   

    3．审前调查的方式。5种。 

    （三）  [ 方案的内容和审计目标 ] 

    工作方案的内容，6项。 

    实施方案的内容，9项。 

    1．目前编制审计方案存在的严重问题。 

    2．审计方案的指导作用。 

    3．审计方案对于审计项目质量控制的关键作用。 

    4．审计目标（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例如企业审计的具体目标一般可归纳为8个。 

    ①存在性：指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各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确实存在；利润表所列的各项收入和费用

确实发生。 

    ②完整性；③准确性；④所有权；⑤合法性； ⑥计价；⑦截止期；⑧恰当披露。 

    再例如商业银行审计的具体目标一般也归纳为8个。 

    ①真实性：指商业银行会计报表中反映的各项存款在业务部门真实存在。 

    ②完整性；③合理性；④准确性；⑤合法性；⑥截止日；⑦计价；⑧表达与揭示。 

    具体审计目标在不同的会计业务和会计科目中，其重点和具体项目也不相同。 

    目前，财政审计、专项资金审计等还没有开发出一般的具体审计目标。 

    （四）  [ 实施方案的内容之一 



               ――重要性水平、审计风险、内部控制评价、分析性复核 ] 

    （五）  [实施方案的内容之二 

               ――审计范围、内容、事项、重点、步骤和方法 ] 

    1．审计范围指会计期间，即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所属的会计期间和有关的审计事项；审计事项

指对于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类别或者会计报表项目（二者具有对应关系），所实施的相应的审计活动。 

    2．内容和重点。审计内容是指为实现审计目标所需要实施的审计事项，以及所要达到的具体审计目标；

审计重点是指对实现审计目标有重要影响的审计事项。 

    3．审计步骤和方法。 

    （六）  [ 实施方案的调整 ] 

    1．需要调整实施方案的情况。6种。 

    2．口头请示批准调整实施方案。 

    3．实施方案调整情况的记录。 

    （七）  [ 审计组和审计组长 ] 

    （八）  [ 审计方案的质量控制责任 ] 

    审计方案的质量控制责任，大体上分三个层次。 

    1．审计机关领导的质量控制责任。 

    2．部门负责人的质量控制责任。 

    3．审计组长和审计组成员的质量控制责任。 

    （九）第二十九条[ 质量控制责任的层次区别 ] 

    上述质量控制责任的划分，体现了权力和责任对等原则。 

 

第三章    审计证据的质量控制 

 

    （一） [审计证据的一般质量特征和形式] 

    1．定义和形式。审计证据是指审计人员获取的用以说明审计事项真相、形成审计结论基础的证明材料。 

    2．审计证据的质量特征，即“四性”。 

    3．收集审计证据的要求。 

    （二） [收集审计证据的例外情况] 

    这是新变化的规定，对收集审计证据有重要影响。  

    1．附在审计底稿后面的审计证据。 

    只有违反财政、财务收支规定的行为，并对审计结论有重要影响的审计事项，才在审计底稿后面附有审计

证据支持。 

    2．不附有审计证据的审计日记。对于没有违反财政、财务收支规定的审计事项，或正面证明类审计事项

（即无问题的、鉴证性的审计事项），以及其他上一款规定之外的审计事项，只在审计日记中记载其查证过程

和结果，只有在必要时才附有审计证据。 

    （三）  [收集审计证据的具体方法和要求]  

    收集审计证据的方法也是审计的方法。 

    1．收集审计证据的一般方法。共7种。  34条 

    2．收集审计证据的特殊方法。34．36．37．38条 

    （四）  [审计证据的分析判断、综合归纳 ] 

    1．分析判断审计证据的一般质量特征，即“四性”。 

    2．综合归纳审计证据。方法有两种。 

    3．审计证据的分析判断、综合归纳程序。 

    （五）  [ 证据的质量控制责任 ] 

    1．审计组长的质量责任。 

    ①审计组长应当督导审计人员收集审计证据的工作，审核审计证据。发现审计证据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

成其进一步取证。 



    ②审计组长应当对重要审计事项未收集审计证据或者审计证据不足以支持审计结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承担责任。 

    2．审计人员的质量责任。审计人员对其收集的审计证据严重失实，或者隐匿、篡改、毁弃审计证据的行

为承担责任。 

 

第四章    审计日记和审计工作底稿的质量控制 

 

    （一）  [ 建立审计日记制度的意义 ] 

    （二）  [ 审计日记的编制要求 ] 

    1．以人为单位，按项目记载归档。 

    2．以时间为顺序，逐日记载。 

    3．记载审计项目实施的全过程。 

    4．审计事项与审计人员的对应关系。 

    5．审计日记与底稿、证据的对应关系，这个对应关系要在审计日记中通过底稿的索引号加以注明。 

    （三） [ 审计日记的要求和内容 ] 

    1．审计日记的要素。45条  七项 

    2．审计日记的内容。46条  五项 

其中特别注意第二项：要详细记载“审计实施的步骤和方法”；第四项：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和查证结果。两

条综合，即记录审计事项的查证过程和结果。这两项是审计日记的核心内容。 

    （四） [ 审计日记的质量责任 ] 

     1．审计人员的质量责任。 

     2．审计组长的质量责任。 

    （五）  [ 审计底稿 ] 

    （六）  [ 审计底稿的质量责任 ] 

    1．审计组长的质量责任。 

    2．审计人员的质量责任。 

 

第五章     审计报告的质量控制 

 

    （一）[报告的主体、对象、文体] 

    1．审计报告的定义。 

    2、报告的主体。 

    3．报告的对象。 

    4．报告的文体。 

    （二）  [报告的要素和内容] 

    1．报告的要素。 

    2．报告的内容。 

    （三）  [报告的起草程序]（6条） 

    1．起草。 

    2．审核。 

    3．征求意见。 

    4．代拟审计报告。 

    5．代拟审计决定书， 

    6．代拟移送处理书。 

    （四） [报告的复核、听证程序] 

    1.所在部门复核的材料。 

    2．所在部门复核的事项（内容）。复核并提出书面意见。 



    3．法制机构复核的材料。 

    4．法制机构复核的事项（内容）。 

    5．复核程序的变化。  

    6．听证。 

    （五） [报告的审定签发程序] 

    1．报送。 

    2．审定。 

    3．修改。 

    4．签发。 

    5．送达。 

    6．汇总。 

    （六）  [审计报告的公告] 

    这是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核心内容。向社会公布审计报告，依照有关规定执行。有关规定尚在拟定中。 

    （七）  [报告的质量责任] 

    1.审计组长的质量责任。 

    2.所在部门负责人的质量责任。 

    3.法制机构负责人和复核人员的质量责任。 

    4.分管领导的质量责任。 

    5.编写汇总审计报告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对其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6.其他有关人员的质量责任。 

 

第六章    审计档案的质量控制 

 

    （一）  [ 审计日记归档 ] 

    1．日记的归档顺序。 

    2．日记立卷存放。 

    （二）[ 审计档案的质量责任 ] 

    1.审计组长的质量责任。 

    2.审计人员（审计组成员）的责任。对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任。 

    3.立卷责任人的责任。 

    4.所在部门负责人对归档的及时性负责。 

 

第七章     审计项目质量控制 

 

    （一）  [ 质量责任的追究对象 ] 

    （二）  [ 质量责任的追究依据 ] 

    （三）  [ 质量责任的评估和追究机构 ] 

     1．审计项目质量检查委员会及成员。   

     2．质检委的主要工作。 

     3．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四） [ 质量责任的追究形式和减免、申诉 ] 

     1．质量责任的处理形式。   

     2．质量责任的减轻、免予追究。 

     3．申诉。 

    （五）[ 质量责任的评估检查 ] 

     1．表彰奖励优秀审计项目。   

     2．日常检查了解。 



 

第八章     附则 

 

    （一） [ 本办法的适用范围 ] 

    1．适用机构。 

    2．适用的审计种类。 

    3．适用的工作内容。 

   （二）  [与有关准则的指导关系 ] 

    1．一致、不一致。 

    2．五大创新与发展。 

    （三）  [ 解释和施行 ] 

         2004年4月25日 

 

                                                                                        

                                                     审计署科研所   潘  博 

                                                                                  （200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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